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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街道，区直有关部门：
根据《中共市中区委市中区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推进“六个市中”建设的意见》（市
中发﹝2014﹞7号） 要求，进一步调动广大
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弘扬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行业新风，推动全区卫
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经区委、区政府研究，
决定自 2014 年起，每两年在全区范围内组
织一次“十佳医师”、“十佳护士”评选表彰
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一）市中区“十佳医师”评选范围
在我区各级医疗机构注册并在我区执

业、具有我区编制或人事代理的临床医生，
包括离退休后被原单位返聘现仍在临床一线
工作的医疗专家，对一直未脱离临床一线医
疗工作的医院管理人员从严掌握，申报比例
原则上不超过申报人数的20%。

（二）市中区“十佳护士”评选范围
在我区各级医疗机构注册并在我区执

业、具有我区编制或人事代理的、在临床护
理一线岗位上工作的护士，对一直未脱离临
床一线护理工作的护理管理人员从严掌握，
申报比例原则上不超过申报人数的20%。

二、评选条件
（一）“十佳医师”评选条件
1、医德高尚，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

患者服务，群众
评议威信高；
2、遵守国家卫计委“九不准”要求，

廉洁行医，不吃请，不收受红包，不以医
谋私；

3、担任现专业岗位或职务满 3 年以
上，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本区具有较好
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

4、在所从事的领域内有突出的专业特
长和较高的学术造诣，在推进本区或本单位
医学科技创新、临床人才培养带教、业务发
展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5、在重大医疗新技术项目引进推广或
在本单位医疗业务发展等方面做出突出贡
献，并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6、合理检查、用药，从事临床工作未
发生过医疗事故或违纪违规行为；

7、近 3 年来在国家级医学期刊上发表
过重要论文并获得过市（厅）级及以上科技
成果奖励的，给与相应加分。

（二）“十佳护士”评选条件
1、热爱护理工作，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
2、具有较丰富的护理工作经验，担任

现职务满3年以上；
3、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不吃请，不

收受红包，不以医谋私，在护理队伍中享有
较高威信；

4、大胆改革，积极创新，在整体护
理、人性化服务等护理新技术、新模式的研
究推广应用中做出突出成绩；

5、从事临床护理工作未发生过医疗
事故；

6、近 3 年来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上发
表过重要护理专业论文或取得过市（厅）级
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励的，给与相应加分。

三、评选办法
“双十佳”表彰实行群众推荐与单位推

荐相结合、行业内评审与社会化评审相结合
的原则，采取个人申报、自下而上、逐级选
拔、严格标准、层层把关的方式进行。

（一）个人申报
个人申报后，由所在单位根据评选条件

及个人平时表现，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
础上，经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上报区卫
生局，由区卫生局组织专家评审组进行
初评。

（二）资格审查
区卫生局对初评通过人选进行资格审

查，认真核实申报人员提供材料的真伪，确
认参评资格。

（三）业内评审
组织区纪委、区文明办、区人社局、区

卫生局等部门组成综合评审活动领导小组，
到申报人选所在单位召开由单位中层以上干
部和职工代表参加的民主推荐会，对申报人
选进行民主推荐。得票率90%以上的人选，
列入推荐名单，并在本单位进行公示。

（四）社会评审
1、组织区纪委、区委组织部、区纠风

办等部门有关人员和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
员、卫生行风监督员、新闻工作者等组成社
会化评审小组，对入选医师和护士进行社会

化综合评价。
2、组织区纪委、区文明办、区人社

局、区卫生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及医疗、护理
和医院管理资深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已申
报受表彰人员不得参加），对入选医师和护
士进行量化评价（量化评价标准由人社、卫
生部门另行制定）。

3、根据专家评审得分和社会化评审成
绩各占50%的计

分方式，计算每位候选人的评审总分，
按照1:1.2的比例确定拟表彰人选各12名。

（五）社会公示及部门审查
将拟表彰人选信息在《市中新报》和政

府门户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
结束后，征求纪检、检察等执法执纪部门意
见，确定十佳医师、十佳护士名单。如有审
查未通过人员，可按照公示的最终评审结果
顺序递补；如果审查未通过人员超过2名，
将不再递补。审查结束后，综合评审领导小
组将人员名单报区委、区政府审批。

（六）确定表彰
审批同意后，由区委、区政府共同授予

“市中区十佳医师”、“市中区十佳护士”荣
誉称号。管理期为2年，在管理期内，由所
在单位按照每人 5000 元的标准一次性奖励
受表彰人员，当年考核直接定为优秀等次，
作为各类评先树优、晋升晋级、提拔重用的
重要参考依据。

四、评选要求
（一）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双十佳”

表彰是区委、区政府确定的重要人才工作举
措，各有关单位要对评选活动高度重视，加
强领导，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区委宣传部
负责做好信息宣传和舆论引导；区人社局负
责做好评选工作的指导、相关材料的审核把
关、人选的资格认定、审查和获表彰人员晋
级晋职管理等工作；区卫生局负责做好评选
活动信息发布、材料收集、初步审核、民主
评议等工作，为综合评审领导小组当好参谋
助手。

（二） 严格程序，严明纪律。各单位要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充分发扬民
主，严格评选标准，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好
中选优，突出优中选强。凡在评选活动中弄
虚作假、

徇私舞弊的，对群众举报参评人员有收
受红包回扣，以权、以医谋私等违反国家卫
计委“九不准”要求的，一经调查核实，将
取消参评和表彰资格，并追究其相应责任。

（三） 大力选树，宣传典型。通过评选
活动，真正把医德好、服务好、质量好、群
众满意的医师和护士评选出来，展示市中区
医务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充分发挥榜样
的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在全区形成学
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加强医疗卫生队伍
素质建设，进一步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
为全区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市中区委办公室
市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2月15日

关于组织开展市中区“十佳医师”、“十佳护士”命名表彰活动的通知

今天，我们集会的地方
昨日，你们先辈决事的会堂

你们的先辈
是民族兴旺的探路者

怀揣实业救国的宏愿来到枣庄
你们的先辈

是矿业宏图的构建者
为了大中兴的辉煌来到枣庄

你们的先辈
是富国强民的践行者

为了民族实业的昌隆来到枣庄

你们的先辈
披荆斩棘

携手创建了举世瞩目的中兴
你们的先辈
兴学资政

共同铸就了中兴成就与辉煌
你们的先辈
沉船拒敌

向世界展示了中兴风骨和气节
你们的先辈
呕心沥血

联袂谱写了中兴发展历史的恢宏与雄壮
你们的先辈

中兴的功臣，民族的元勋
你们的先辈

民族的旗帜，中华的脊梁
你们的先辈

缔造了如今枣庄的自豪与骄傲
你们的先辈

让民族工业的第一炉炭火，照亮东方

远在上天的先辈
必定期待着

中兴发展持续辉煌
必定期待着

民族大业复兴在望
必定期待着

拍好《大中兴》，重新演绎中兴历史
必定期待着

再走中兴路、共圆中国梦

注：枣庄是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光绪四年 （1878） 诞生的中兴矿局，同
年（1878），发行中国第一支股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中国民族
工业最大的企业，也是近代中国第三煤炭基地。中兴公司的发展孕育带动了现
代枣庄城市的发展，百年中兴文化是枣庄这座城市的灵魂和精神支柱。2014年
12月14日，枣庄市、市中区、山东能源枣庄矿业集团、枣庄新中兴公司邀请当
年中兴公司创办者及大股东的后人们齐聚枣庄，重走中兴路，共商电视连续剧

《大中兴》创作事宜，以期传承百年中兴文化，共建精神家园，遂有感而作。

你们的先辈
——致为筹拍电视连续剧《大中兴》重走中兴路的老中兴后人们

○于良

历史是根，文化是魂。当我们翻动这部厚重的历史大书时，无不为一代又一代中兴人艰苦卓绝的创业史所震撼，为他
们振兴实业、富国强民的中兴之梦所感染。中兴历史文化不仅影响了我们的过去，也正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中兴文化研究院成立三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对市中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中兴文化的挖掘开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中兴文化研究院年会，既是欢聚一堂，交流收获的总结会，也是增进了解，联络感情的恳谈会，更是共商大计，共谋
大业的群英会，对进一步挖掘利用中兴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企业文化和城市品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共谋发展 共话未来

中兴文化研究院年会暨枣庄学院—市中区紧密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中兴文化研究院年会暨枣庄学院—市中区紧密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枣庄学院—市中区产教融合中心揭牌枣庄学院—市中区产教融合中心揭牌

签约仪式签约仪式 “重温中兴梦 再走中兴路”参会人员合影


